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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孤寡老人
自愿捐献遗体

本报7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修从涛) 25日，在济南市社会福
利院里，88岁的路世杰老人签下一
份遗体捐献承诺书。在承诺书里，
老人表示将在去世后把遗体捐出
供科研使用。

25日下午2点半，88岁的路世
杰刚刚午休醒来，护士刘桂荣拿
来水杯用吸管喂路世杰喝下。就

在4个小时前，路世杰刚刚签下
一份遗体捐献承诺书。“我没有
什么能回报社会的，我只能捐出
我的遗体。”躺在床上的路世杰
说。

路世杰原籍济阳县男路家桥
庄，2009年3月入住济南市社会福
利院。“老人没有子女，没有家庭亲
人，也没有经济收入，属于三无人

员，因为有脑血栓后遗症，偏瘫在
床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有医护人员照顾。”济南市社会福
利院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路世杰想捐献遗体的
想法已经有挺长时间了，护士长高
莉告诉记者，“我好几次探访病床，
路大爷都会表达捐遗体的想法。最
近老人拉肚子，打过吊瓶，精神头

不是很好，捐献遗体的想法也越来
越强烈。”

“考虑到老人的意愿，工作人
员也想趁老人还清醒的时候完成
老人的这个心愿。”福利院医疗康
复科的陈金兰介绍。25日上午9点
半，在路世杰的委托下，陈金兰亲
自来到济南市红十字会拿回了遗
体捐献申请。上午10点半，路世杰

在福利院特护部爱心楼的房间内，
用颤巍巍的手在遗体捐献承诺书
上签了字。

根据路世杰的意愿，老人去世
后将把遗体捐给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供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使用。
据了解，老人捐献遗体后，将在长
清区福寿园的遗体捐献纪念碑上
留名。

本报7月25日讯(记者
邢振宇 通讯员 侯广栋)

25日，记者从济南市劳动
就业办公室获悉，自7月26

日起，凡2012年就读于省外
院校，回济未就业特困家庭
应届高校毕业生(专科以上)

求职者，给予每人500元的
一次性求职补贴。

特困生的认定条件包
括：具有济南市户籍；家庭
贫困，持有《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证》、《济南市特
困职工优待证》或《山东省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证》相
关证明；其中升学、出国、
参军、指令性就业、暂无就

业意愿的除外。
符合上述条件的济南

市城镇户籍特困生需要提
供报到证、身份证、户口
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证》或《济南市特困职工
优待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济南市农村户籍特困生需
要提供报到证、身份证、户
口本、《山东省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证》或村委会证明
(民政所盖章)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户籍所在地乡镇
(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服务中心进行失业登记
后，即可申领。时间为7月26

日至8月31日。

特困家庭毕业生
求职有500元补贴
申领时间：7月26日至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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